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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四项举措 化解村级债务 

郑玉龙 钟万慧 

江苏省仪征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

江苏省仪征市近年来注重强化四项举措,积极化解村级债务,村级债务得到有效遏制。截至今年上半年,全市村

级实际债务 1.87亿元,较 2017年底下降 10.9%,基本实现序时进度。 

强化组织领导,落实化债责任 

搭建工作班子。 

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,农经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密切配合、各司其职,共同抓好村级债务化解工作落实。农经部门重点

围绕完善村级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建设,摸清村级债务底子及成因,及时掌握化债工作进展情况。财政部门积极研究化解村级债

务的激励措施,负责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。审计部门配合做好村级集体资金的管理使用、财务收支、债权债务等事项审计工作。

纪检监察机关负责查处加重村级负担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,对当年未完成村级债务化解目标任务的镇(园区)、村主要负责人,启

动问责程序,进行诫免谈话或通报批评。 

明确目标任务。 

将村级增收减债作为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大重点工作之一,力争到2022年,全市近90%行政村实现“零负债”,村级债务

规模总量下降 70%以上,其中,2018年要实现零债务村 36个,化解村级债务 6120万元。 

落实工作责任。 

市两办联合下发《村级债务化解工作实施意见》,明确村级债务化解总体要求、具体目标、主要措施和组织领导。强化主体

责任,明确镇、村是村级债务化解的责任主体,镇、村党组织书记是化债目标实施的第一责任人。与各镇(园区)签订村级债务化

解工作目标责任状,层层落实责任,实行责任包干。 

摸清债务底数,实施分类处置 

按照“摸清底数、锁定旧债、严控新债、逐步化解”的思路,对村集体债务进行全面摸底,搞清债务现状和成因,按债务性质

进行分类处置。全市村级总债务 10.3亿元,村均 752.3万元。其中征地补偿费等周转性债务 6.19 亿元,占比 60.1%;历史陈欠可

核销债务 2.24亿元,占比 21.7%;村级实际债务 1.87亿元,村均 137万元,占比 18.2%。对征地补偿费、代收代管款、专项应付款

等周转性债务,要求各村抓紧制定分配方案,提高资金兑付效率。属于以往年度项目结余的,要及时转入集体积累,切实解决负债

虚高问题。对历史遗留的陈欠债务,依法依规进行处置,该协商的协商,该谈判的谈判,该豁免的豁免,该核销的核销,进一步挤干

债务水分。对已确认的实际债务,将其作为化债工作重点,逐村制定方案,明确偿还时间、数额和资金来源。 

推进多项举措,积极化解陈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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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村、因债施策,创新思维,多措并举,全面化解村集体陈旧债务。 

促进增收还债。 

产业增收。以镇(园区)为单位,统一规划发展产业项目,必须做到村村规划明确,每个村一个产业。鼓励利用村级集体自有土

地或流转土地等资源,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地股份合作社、村级集体农场等经营主体,大力发展村级拥有自主经营权且有一

定市场前景的特色产业。“三资”增收。进一步规范村级资金管理,各镇(园区)不得拖欠、平调、挪用村级资金,对镇级借用村

级资金的,要保证资金安全,并按照融资成本给予村应得收益;对部分账面存款较多、有意投资理财的村,通过以镇或市合并建立

资金池,按现行融资利率集中进行投资,提高存款收益。目前,已有 7个村按照规范程序,向市建发公司平台注资 3605万元。工作

增收。积极鼓励村集体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,按照自愿、有偿的原则,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,统一平整、流转,或由村自主经营,

或统一对外发包。土地入股时,在保证农户实测面积不变的前提下,沟渠路等平整后升溢的面积归村组集体所有;对已流转或即将

流转的土地,村集体要向高效农业经营的承包者收取一定的服务费,标准为租金的 5%~8%。物业增收。盘活现有物业资产、兑现标

房政策、继续建设标房或三产门市房增加租金收入。鼓励有条件的、出租效益较好的镇、村,单独在镇工业区继续建设标准厂房,

也可以结合园镇融合发展的契机,与园区共建标准厂房。允许账面资金较多的村,在基本不负债的前提下,进入城区购买产权式门

市房。鼓励村与村联合发展,有土地资源的村和有资金的村可以互相协作,共同开发物业项目,实现合作共赢。 

清收债权还债。 

截至上半年,全市村级应收款 1.1亿元,村均 80.23万元,上半年已清收债权 2508万元。大部分村是债权、债务并存,少数村

债权、债务同时居高。因此,要求镇村要建立债权清收责任制,明确任务清单,采取说服教育和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办法,切实抓好

债权回收工作。 

盘活资产还债。 

部分债务多的村,同时也存在不少闲置和低收益资产。刘集镇铁牌村实际债务 568万元,拥有农民集中居住区 8栋闲置别墅、

4 套安置房、23 个车库和 12 间三产用房。对村级闲置和低收益资产,要采取宜租则租、宜卖则卖、宜股则股的形式,盘活存量,

增加的收入优先用于还债。 

政策扶持减债。 

积极落实市“十三五”期间经济薄弱村扶持政策,引导经济薄弱村发展 1~2 个物业产业项目,增强村级造血功能。持续启动

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计划,组织市级机关部门“一对一”帮扶经济薄弱村。继续向经济薄弱村下派第一书记,帮助外引上争资金,

积极发展集体经济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标准,从今年开始,将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从村均 14 万元提高到村均 21 万元,其中 34 个经

济薄弱村每年 24万元、其余村每年 20万元。 

强化源头管理,严控新增债务 

建立健全涉债管理制度,从源头上控减村级新增债务。 

强化收支预算管理。 

各村编制年度财务收支预算,将各种可预见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,确保收入有序、开支有度。超预算支出必须严格履行

申报审批程序,先追加预算指标,然后方可报支。大力压缩非生产性开支,严格干部报酬开支标准,严禁超职数配备村干部,严禁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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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名目违规发放津补贴;全面压缩招待费、报刊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等管理费用,实行定标和限额管理。村级不得报支招商引资

费用。 

强化工程项目管理。 

对工程类项目进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管理,严格执行立项审批、招标议标、工程监理和决算审计制度。村集体兴办公益事业

要量力而行,不得举债。发展经营项目,要由镇组织可行性论证,在确保偿债资金来源和稳定收益的前提下,方可按程序举债。 

强化产权交易管理。 

规范资产资源交易行为,村集体资产、资源流转交易一律通过市、镇(园区)两级产权交易平台公开进行,坚决杜绝场外交易

和暗箱操作,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,增加集体财产性收入。 

完善村级事务准入制度。 

对村级承担的各种政务事务全面过堂,明确村级事权清单。对清单以外的,必须执行“谁布置、谁埋单”,使村级额外的事权

担当有相应的财力保障,避免产生新的村级不良债务。 

建立健全新增债务集体决策、申报审批和问责追究制度。 

村级举债先由村“两委一社”集体研究,提出举债方案,再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,然后上报镇(园区)政府审核批准后方可实

施。 


